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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铁路行业装备技术和运输服务标准

复审工作的通知

中车大连所、 株洲所、 四方所、 戚墅堰所ꎬ 通号设计院ꎬ 中铁电

化局ꎬ 中铁科工集团ꎬ 经规院ꎬ 铁科院劳卫所、 标准所ꎬ 国家铁

路局安全技术中心:

按照铁路技术标准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ꎬ 现组织开展铁路行

业装备技术和运输服务标准复审工作ꎬ 具体工作要求如下:

一、 复审标准范围

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 现行有效的铁路行业装备技术和运

输服务标准ꎮ

二、 复审内容及要求

根据铁路技术标准管理办法相关规定ꎬ 结合铁路技术标准体

系建设要求ꎬ 从标准的适用性、 规范性、 时效性、 协调性和实施

效果等方面对现行有效的铁路行业技术标准逐项进行研究分析ꎬ

提出复审建议ꎮ

标准复审建议包括 “继续有效” (可继续使用的标准)、 “修

订” (技术内容需作较大修改的标准)、 “修改” (技术内容急需作

个别修改的标准)、 “废止” (已无存在必要的标准)ꎮ 标准复审建

议为 “修订”、 “修改” 或 “废止” 的ꎬ 应给出复审建议说明ꎮ



三、 复审工作进度安排

１ 意见征集 (２０２４ 年 ４ 月底前)

科法司、 铁路行业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技术归口单位广

泛征集和听取各相关方对标准的复审意见ꎮ 铁路行业专业标准化

技术委员会和技术归口单位逐项对标准进行研究分析和评估ꎬ 提

出标准复审结论建议 (初稿)ꎬ 填写 «铁路行业装备技术和运输服

务标准复审建议表» (见附件)ꎬ 报送科法司并抄送铁标审查部ꎮ

２ 汇总整理和初步审核 (２０２４ 年 ６ 月底前)

铁标审查部完成标准复审结论建议的汇总整理和初步审核ꎮ

３ 专家评审 (２０２４ 年 ７ 月底前)

科法司组织铁路相关单位专家对标准复审结论建议进行审

查ꎬ 形成标准复审结论建议 (送审稿)ꎮ

４ 复审结果发布 (２０２４ 年 ９ 月底前)

科法司根据规定程序对标准复审结论建议进行审核ꎬ 经公示

１ 个月ꎬ 按要求发布标准复审结果ꎮ

请相关单位按上述要求和工作进度安排有序推进铁路行业装

备技术和运输服务标准复审工作ꎮ

附件: 铁路行业装备技术和运输服务标准复审建议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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